2025年东阿县粮油绿色高产高效新品种展示观摩

培训项目说明与服务要求

一、项目要求

1、项目名称:2025年东阿县粮油绿色高产高效新品种展示观摩培训项目。

2、培训人数及次数:秋收前一次，小麦生长期两次，共3次，每次一天，每次100人左右。

3、培训形式:采取集中培训、现场观摩的形式。
4、培训资料：需提供各班次台账（签到表）、培训现场影像资料等。

2、 学时及内容

    1、学时：三次共计9个学时。
2、培训内容:围绕单产提升、水肥一体化等内容紧扣农时授课。

3、培训对象：镇街技术站站长、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等。
三、承担任务培训机构（基地）责任
1、编制本机构（基地）培训安全应急预案，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日常演练，提高安全防范和应急事件处置能力。 

2、开展培训安全自查，做好培训场所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整治。 

3、加强学员管理，承担培训期间的安全主体责任和因管理不严导致的参训人员意识形态安全等主体责任。 

4、承办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服务要求 

1、合同签订后培训机构应根据学员产业及时制定培训计划(课程设置、师资)、组织开展培训，按期保质完成培训任务。提供培训场所及配套设备、有稳定的师资队伍，较强的农民组织能力和农民培训经验，农业技术推广能力，培训班需提供各班次信息签到表、培训现场影像资料等。 

2、培训机构应择优从农民教育培训师资库、高等院校、农科院所等聘请相关教师授课。 
3、培训机构要保障良好的教学场所、就餐场所和教学设施。 
4、培训机构应按照要求购买或印制资料袋、笔、本、学员手册、台账（签到表）、等培训材料。 
5、培训机构要对培训场所进行通风、消毒，不定时点名制度。同时安排专人负责后勤工作，帮助沟通解决培训、就餐及日常联络等事宜。 
6、培训机构要做好安全应急预案，配备1辆应急车辆，准备好常规性药品（感冒药、腹泻药等），要确保参训人员人身安全。 
7、培训机构必须为参训学员购买培训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复印件存档）。 
8、培训结束后，需及时向采购人提交培训总结报告，并附列培训的考勤记录、培训现场图片或视频资料等相关培训验收材料。


